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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7/2021_2022__E6_B0_91_E

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17359.htm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国家地名数据库建设指导意见》的通知(民办发〔2006

〕4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民政局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市地名主管部门： 现将《国

家地名数据库建设指导意见》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贯彻

执行。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国家地名数据库建设指导意见 国家

地名数据库建设，是地名公共服务工程数字地名专项的重点

工作任务，对于加强国家信息化建设和提高区划、地名、界

线管理服务水平具有重大意义。为加快国家地名数据库建设

工作进度，现根据各地成功经验和有关技术标准，提出以下

指导意见。 一、国家地名数据库建设的目标 “十一五”期间

，基本建成国家、省、地、县四级国家地名数据库，形成及

时、有效的数据更新机制，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提供

优质的地名信息服务。从2006年起，完成国家地名数据库的

软件开发，开展人员培训和建库试点。2007年，全面展开数

据采集工作。2010年，基本完成数据采集和上报、汇总工作

。 二、国家地名数据库使用的基本软件 由民政部全国地名公

共服务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总参测绘信息技术总站联合开

发的国家地名数据库管理系统，作为2003年民政部下发的地

名信息登记系统的升级版本，新软件对地名数据类型进行了

规范和扩展，涵盖了地名管理所及的所有地名类型；增加了

空间数据库和图形处理功能和区划、边界信息管理功能，是

国家四级地名数据库使用的基本软件。该软件在使用过程中



将不断进行升级和完善。各地自行开发的地名数据库软件以

及其它区划地名工作管理软件仍可继续使用，但应以本软件

作为基本技术标准，实现地方软件与国家统一软件之间的数

据交换。各地在保证数据交换和信息上报需要的前提下，可

在有关单位协助下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本软件进行应用性开

发，不断拓展功能、提高性能。 三、国家地名数据库的软件

环境和硬件配置参考 国家地名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基于SQL

Server 2000的单机版和网络版两个版本。具有封闭局域网环境

的用户可采用网络版，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用户可采用单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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